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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充换电站消防安全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17919516][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4884211]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电动汽车充换电站的站址选择、总平面布置、防火构造、安全疏散、消防设施、电气防火、施工验收与维护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且独立建设的电动汽车充换电站的消防设计、施工、维护、应急处置，既有电动汽车充换电站的改建、扩建参考本文件执行。
本文件不适用于电动客车、电动货车充换电站的消防设计、施工、维护。
[bookmark: _Toc217919517][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 26164.1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第1部分：热力和机械
GB/T 29317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6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
GB 50720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
GB/T 50966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标准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1048  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
GB/T 51077—2024  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设计标准
GB 5130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DL 5027  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17919518]术语和定义
GB/T 293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17919519]
电动汽车充换电站 EV charging and battery-swapping station
通过电动汽车充电站与电池更换站一体化协同建设，为电动汽车提供动力电池充电服务及换电服务的专用场所。
[bookmark: _Toc217919520]
充电仓 charging bay
用于电动汽车电池集中存储、充电的仓室。
[bookmark: _Toc217919521]
换电仓 battery-swap bay
用于电动汽车电池更换、存储的仓室。
[bookmark: _Toc217919522]
换电主站房 battery swapping main station building
包括电池充电仓、换电仓，并通过空间集成与设备联动实现充换电服务的一体化站房。
[bookmark: _Toc217919523]
应急处置仓 fire emergency handling compartment
设置于充换电站内对热失控电池进行应急处置的仓室，具备火源隔离、冷却灭火等功能。
[bookmark: _Toc217919524]基本要求
充换电站分级应按照GB 51077—2024中4.1.3的规定执行。
充换电站的集中充电区应符合GB 50966的规定。
充换电站建（构）筑物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建筑构件应采用不燃材料。
充换电站建（构）筑物的顶棚、墙面装修应采用不燃材料，地面装修应采用不低于B1级的材料。
穿越不同仓室管线的空洞、缝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填塞密实，防火封堵的耐火性能不应低于防火分隔部位的耐火性能要求。
消防用电设备应采用双回路供电或不间断电源装置，持续供电时间不小于2.0 h。消防配电线路宜与其他配电线路分开敷设在不同的电缆井、沟内；敷设在同一电缆井、沟内时，应分别布置在电缆井、沟的两侧；消防配电线路应采用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
充电仓内充电机应采用专用的供电线路，并应在电池热失控或火灾确认后自动切断充电机的供电电源，且不应切断换电机器人供电电源。
换电机器人配电线路应采取高温防护措施。
充换电站内发热部件及功率部件之间应使用不燃材料分隔。
[bookmark: _Toc217919525]总平面布置
充换电站应独立设置，不应在地下设置。
充换电站不应设置在以下场所：
有潜在火灾或爆炸危险的场所；
易产生可燃气体积聚的油性植物种植区；
多尘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或污染源盛行风向的下风侧；
地势低洼或有积水可能的场所；
有剧烈振动或高温的场所；
有重要文物或开采后对充换电站有影响的矿藏地点；
城市干道的交叉路口和交通繁忙路段附近；
甲类和乙类物品生产厂房、库房、液体储罐区等场所；
民用建筑内。
充换电站应设置消防车道，消防车道的设置应符合GB 55037的规定。
充换电站毗邻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设置时，防火间距不应小于25.0 m。当采取探测报警、灭火处置以及防爆泄爆等防护措施时，防火间距不应小于15.0 m。充换电站毗邻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设置时，与埋地油气储罐、加油机、加气机、油管通气口、油气回收处理装置等可燃液体或可燃气体设备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25.0 m。
当充换电站的充电仓与车辆通行道路相邻时，充电仓与道路之间应设置保护充电仓的防撞柱或防撞栏，高度不应小于0.5 m。
一、二、三级充换电站应设置事故电池紧急转移处置装置，并应设置应急处置仓。
[bookmark: _Toc217919526]防火构造与安全疏散
应急处置仓宜独立设置，其与充电仓或换电仓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3.0 m。当贴邻充电仓或换电仓时，其仓壁的耐火极限不低于3.0 h。
预装式充换电站换电仓、充电仓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0 h，应急处置仓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5 h。
换电主站房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1的规定。
换电主站房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
	站外建(构)筑物
	一级充换电站换电主站房
	二级充换电站换电主站房
	三级充换电站换电主站房
	四级充换电站换电主站房

	重要建筑物
	35.0 m
	35.0 m
	35.0 m
	15.0 m

	民用建筑物
	11.0 m
	8.5 m
	7.0 m
	6.0 m

	明火地点或散发火花地点
	21.0 m
	17.5 m
	12.5 m
	12.5 m

	甲类物品生产厂房、库房和甲类液体储罐(区)
	17.5 m
	15.5 m
	12.5 m
	12.0 m

	乙类物品生产厂房、库房和乙类液体储罐(区)
	17.5 m
	15.5 m
	12.5 m
	6.0 m

	丙、丁、戊类物品生产厂房、库房和丙类液体储罐以及单罐容积不大于50 m的埋地甲、乙类液体储罐(区)
	12.5 m
	11.0 m
	10.5 m
	6.0 m

	室外变、配电站
	17.5 m
	15.5 m
	12.5 m
	6.0 m

	铁路、地上城市轨道线路
	15.5 m
	15.5 m
	15.5 m
	—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和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
	7.0 m
	5.5 m
	5.5 m
	

	城市次干路、支路和三级公路、四级公路
	5.5 m
	5.0 m
	5.0 m
	

	架空通信线路
	1.0H
	5.0 m
	5.0 m
	

	架空电力线路
	无绝缘层
	1.5H
	1.0H
	6.5 m
	

	
	有绝缘层
	1.0H
	0.75H
	5.0 m
	

	换电主站房与其他建(构)筑物的距离,以站房内充电仓、换电仓的最外侧边界与其他建(构)筑物的最小距离计算。换电主站房与铁路的距离以铁路的中心线计算,换电主站房与公路的距离以公路边缘计算。
重要建筑物指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物。一级充换电站、二级充换电站、三级充换电站的换电主站房与重要建筑物的主要出入口(包括铁路、地铁和二级及以上公路的隧道出入口)的安全间距不小于 50 m。
一、二级耐火等级民用建筑物面向充换电站一侧的墙为无门窗洞口的实体墙时,一级充换电站、二级充换电站、三级充换电站的换电主站房与民用建筑物的距离不低于表中规定的安全间距的70%，且不小于 6m。
室外变配电站指电力系统电压为35 kv～500 kv,且每台变压器容量大于10 MV·A的室外变配电站,以及工业企业的变压器总油量大于5 t的室外降压变电站。其他规格的室外变配电站或变压器由丙类物品生产厂房确定。
H为架空通信线路和架空电力线路的杆高或塔高，单位为米（ｍ）。



充换电站内设置多个换电主站房时，换电主站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4.0 m，或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 h的防火隔墙分隔，防火隔墙两侧的长度、高度应分别超出换电主站房外廓1.0 m及以上。
换电仓与充电仓之间宜设置防火分隔，换电仓内电池箱列数不宜大于3列，每列电池箱数量不宜超过12个。
充电仓、换电仓与站外行车道边缘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3.0 m。
充换电站应设置人员安全撤离通道。充换电站值班室、监控室的门应直通室外且向外开启，门的净宽度不应小于0.8 m。
充换电站换电主站房内任一点到安全出口的距离不应大于20 m。
[bookmark: _Toc217919527]消防设施
[bookmark: _Toc217919528]消防给水与消火栓
充换电站应按照GB 50974和GB 55036设置消防给水系统和室外消火栓系统。
室外消火栓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消火栓数量不少于2个，设计流量不小于20 L/s；
b)	布置间距不大于120 m，每个消火栓的保护半径不大于150 m； 
c)	消火栓与换电主站房的最小间距不小于7.0 m。
[bookmark: _Toc217919529]监测预警与火灾报警
企业在运营和管理多个充换电站时，可设置消防远程集中控制中心或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以下简称“集控中心”）。
火灾报警信号、故障报警信号和固定式自动灭火系统运行状态信息应上传到集控中心。
集控中心应设置充换电站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监控中心显示所辖充换电站全部火灾报警系统和消防设备信息，并具备实时监视、故障报警、远程应急操作、设备状态信息显示和查询打印等功能。
充换电站内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视频储存覆盖时间不应少于7 d。
充换电站宜建立远程安全监控中心，记录电池故障和热失控报警数据，保存时间不少于1 y。
充换电站宜采集电池管理系统（BMS）的热失控信号作为火灾报警的输入信号传送到火灾报警控制器。
充换电站设置的可燃气体探测装置应至少采集H2或CO气体，火灾探测器应采集烟雾、温度等环境数据，并支持与自动灭火系统和换电机器人进行联动。
[bookmark: _GoBack]充换电站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合理划分火灾探测报警区域，充换电间、配电室（房）、监控室、值班室等区域应设置火灾探测器，火灾报警信号应能传至有人值班的场所，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符合GB 50116的规定。
充换电站内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宜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充换电站火灾报警信号确认后，应自动切断充换电站电源。
[bookmark: _Toc217919530]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标志
充换电站应按照GB 17945和GB 13495.1的要求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和疏散指示标志。
配电室（房）、监控室以及发生火灾时仍需正常工作的其他设备间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其作业面的最低照度不应低于正常照明的照度，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30 min。
换电主站房内的撤离通道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3.0 lx。
站内建筑的安全出入口和疏散门的正上方，疏散走道及其转角处距离地面高度1.0 m以下的墙面上，应按照GB 51309要求设置疏散指示标志。
[bookmark: _Toc217919531]自动灭火
充换电站应根据自身火灾特点采取相适应的自动灭火装置或系统。自动灭火装置或系统应具备扑灭电池明火、持续降温且抑制复燃的功能，宜采用洁净灭火药剂，灭火系统可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液氮灭火装置。
自动灭火装置应符合GB 50084的规定， 液氮灭火装置或系统的参数宜经试验确定。
换电主站房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喷水强度不应小于12 L/min·m2。
[bookmark: _Toc217919532]通风与防爆泄压
充换电站应根据气象条件、周围环境、设备发热量等因素综合考虑通风方式。监控室与充电仓、换电仓之间的隔墙上设置窗户时应采用固定窗，设置的门应具有自动关闭功能。
充电仓、换电仓应设置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设施。
充电仓、换电仓应设有防爆泄压设施，泄爆面不应朝向人员聚集的场所、房间和人行通道。
[bookmark: _Toc217919533]灭火器及其他消防器材
充换电站充电桩、电气设备间、电池储存仓室等位置应按E类火灾严重危险级配置灭火器，灭火器配置的设计应按计算单元进行，灭火器最小需配灭火级别和最少需配数量的计算值应进位取整。一个计算单元内的灭火器数量不应少于2具，每个设置点的灭火器数量不宜多于5具。
灭火器设置点位和数量应根据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确定，并应保证最不利点至少在1具灭火器的保护范围内。手提式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不应超过15 m，推车式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不应超过 30 m。
灭火器应设置在位置明显和便于取用的地点，不应影响安全疏散，设置在室外时，应有相应的保护措施，灭火器箱不应上锁。
[bookmark: _Toc217919534]事故处置
火灾报警信号确认并切断充换电站电源后，应将事故电池包调运至应急处置仓或换电主站房内的应急隔离处置区浸没处置或调运至换电主站房外。
应急处置仓应具备火源隔离、冷却灭火等功能。
电池浸没处置可采用处置水池，处置水池的尺寸和容量应能完全淹没一个电池包。
换电主站房外不应设置妨碍事故处置的障碍物。
宜配置智能化移车器、控火毯、挡水围堰等应急处置设施，技术要求见附录A。
[bookmark: _Toc217919535]施工验收与维护
充换电站的动火作业应符合GB 26164.1和DL 5027的规定。
充换电站施工应符合GB 50720的规定。
充换电站的消防设施施工、验收与维护应符合GB 50720、GB 51077、GB 51048、GB 50974、GB 50166、GB 5130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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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7919536]
（资料性）
智能化移车器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17919537]一般要求
智能化移车器应符合表A.1的要求。
智能化移车器一般要求
	序号
	项目
	参数

	1
	外形尺寸(mm)
	长1542～1888/宽1100～1970/高140～430

	2
	整机质量(kg)
	≤190

	3
	最小离地间隙(mm)
	≤25

	4
	三挡速度(m/s)
	低速0.09/中速0.22/高速0.62

	5
	越障高度(mm)
	≤15

	6
	遥控/视频距离(m)
	≥10

	7
	整机牵引力 (N)
	≥1000

	8
	照明亮度 (LW)
	≥100

	9
	连续工作时长(h)
	≥8

	10
	充电方式
	支持人工充电

	11
	防水等级
	IP54



[bookmark: _Toc217919538]性能要求
[bookmark: _Hlk217919237]智能化移车器的性能应符合表A.2的要求。
智能化移车器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参数

	1
	最大举重载重(kg)
	≤3000

	2
	举升高度(mm)
	≤430

	3
	举升速度
	≤2 

	4
	高压喷嘴数量
	78

	5
	工作流量(L/min)
	≤20

	6
	射程(m)
	≥5

	7
	水带接口
	支持DN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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